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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 

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本期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1.会计差错更正及依据 

2024年 2月，公司业务人员汇报与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综能”）

联系项目回款过程中发现“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合同及该项目的应收/应付账款情况不一

致，且双方的观点和诉求差距巨大，无法达成一致。公司与聘请的法律顾问沟通咨询后，及

时搜集该项目相关资料，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向川综能属地法院提交了相关材料；2024 年 2

月 2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先行调解告知书。2024年 4月 1日，公司向武汉市公安

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起对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等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已收到《立案告知书》。 

鉴于公司与川综能对涉及“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的合同及实际履约情况存在重大分

歧且涉嫌合同诈骗立案，公司对 2022 年度该项目收入成本等进行调整。 

2.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数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相应调整 2022 年度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 影响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236,231,123.83  -7,355,090.00  228,876,033.83  

其他应收款 3,172,343.30  6,858,223.18  10,030,566.48  












